管轄約定書

立 約 定 書 人：
甲方：            
住、居所、營業所、事務所所在地：

乙方：            
住、居所、營業所、事務所所在地：

有關民、刑事事件，現經雙方同意約定以           之住、居所、營業所、事務所所在地之調解委員會管轄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約定書為憑，並陳報桃園市    區調解委員會1份存查。
立約人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號碼：
統一編號：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身分證號碼：
統一編號：


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